	附件1                                       供应商入库资质条件

	序号
	审查因素
	审查标准
	有效的证明材料

	一、专用资格条件

	1
	企业资质等级证书
	[bookmark: _GoBack]1.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2.装饰装修类单位应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或以上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特殊工种施工人员持有相关工程上岗资格证书，项目经理应具有建筑专业二级建造师或一级建造师证书；
3.保洁服务类单位应具有（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45001)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物业企业国家三级或以上资质》
4.柜台采购类单位应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证书；
5.绿化养护服务类、空调养护服务类、展览展示服务类（展台展示搭建）应于公司营业执照依法登记相应业务的经营范围。
	资质等级证书盖章复印件

	二、通用资格条件

	1
	资格审核申请函（法人授权委托人）
	1.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或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单位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法人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
2.授权业务联系人至少一年；
3.社会保险清单。
4.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授权委托书、法人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社会保险清单（加盖社保中心公章，可使用互联网版本）、承诺函等证明资料

	2
	品牌方指定单位
（如有）
	1、 指定函；
2、 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
	品牌方出具的盖章版指定函、品牌方营业执照（加盖公章）、合作合同

	3
	营业执照
	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复印件

	4
	完税证明
	具备有效的完税证明及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凭证
	近六个月完税证明复印件和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凭证（如依法免税或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5
	企业简介
	企业简介重点内容突出、有效，具有完整性、针对性、先进性，符合资格审核文件的要求。
	企业简介至少包括经营范围、公司规模、组织结构、员工人数等相关情况

	6
	经营场所
	1.申请人经营的主要服务或产品目录，申请人是代理商的，还需提供生产商情况介绍；
2.经营场所相关证明材料（固定办公场所、设施设备的照片，自有房屋产权证或租赁合同）。
	具有固定办公场所、设施、设备的照片，自有房屋产权证或租赁合同

	7
	财务状况
	提供近3个年度内财务状况，未满年度要求新成立的企业，以企业成立时间至递交文件截止时间为准。（证明材料：申请文件中提供年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加盖公章复印件，提供原件核验。）。
	提供银行开户许可证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如有））

	8
	类似项目业绩
	1近年完成合同(需提供近三年单项合同）：
柜台采购类：30万元（含）以上的合同至少5项；
绿化养护服务类、空调养护服务类：5万元（含）以上的合同至少5项；
展览展示服务类：10万元（含）以上的合同至少5项；
保洁服务类：100万元/年（含）以上的合同至少5项；
装饰装修类：100万元（含）以上的合同至少5项。
2.正在进行中合同（如有）。
	项目合同、中标通知书、发票复印件等

	9
	信用中国网站查询
	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无不良行为记录的。
	由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章的“信用中国”报告

	10
	生产经营状态
	没有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由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章的书面承诺文件

	11
	申请人在资格审核过程中遵章守法
	没有发现申请人存在弄虚作假、行贿或者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由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章的书面承诺文件

	12
	投标资格
	没有被暂停或者取消投标资格。
	由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章的书面承诺文件

	13
	履约历史
	近三年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质量问题。
	由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章的书面承诺文件

	14
	申请情况
	没有以他人名义申请本供应商资格、与其他申请人串通或与采购人串通申请供应商资格的承诺证明。
	由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章的书面承诺文件


★注:供应商存在以下一项或多项不良信用记录情形的，不符合申报条件：
1、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供应商或其法定代表人或拟派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被人民检察院列入行贿犯罪档案的；
3、供应商被市场监管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4、供应商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5、供应商被政府采购监督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6、上级机关有其他限制条件的。
